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越南教育培訓部規劃在國民中、小學階段進行華語文教學，每週教學

4 節課。此項政策草案已透過網站公告，公開徵詢社會大眾的意見。 

根據教育培訓部的構想，在小學及初中學校教學華語文，將可協助學

生形成與發展華語對話能力，掌握及瞭解華語文化，發展學生品德，提高

越南公民意識，並有助於保護及發展越南華人之文化價值。 

針對上述目標，教育培訓部希望藉由公布草案，蒐集各級學校意見與

具體需求。具體而言，在小學部分，希望形成華語初級對話能力，主要在

於注重聽、說兩方面的技能。並提供華語基本知識，包含語音、辭彙、語

法。希望學生經過初級華語的學習，進一步瞭解越南華人之生活及文化，

以培養熱衷學華習語之態度，加強認識華語在華人生活中之重要角色。 

在初中學生方面，將發展華語對話能力，注重聽與說兩方面的技能；

介紹華語基本知識及特色，包含語音、辭彙、語法及風格，希望經由華語

擴展學生對華人生活、文化之瞭解，以培養喜愛華語之情感，加深瞭解越

南華人文化、語言的發展及保護的責任。 

教育培訓部表示，在初中、小學教學華語，必須依據下列基本原則︰

保障符合學習對象（初中、小學）；保障學習的連結性，自小學至初中相互

連結；教學課程要符合學生心理與文化特點、生活與學習條件；保障形成

及發展學生華語對話能力；教學華語要加強練習聽、說、讀、寫四個技能，

達到流利地使用華語語法、語音及辭彙；讓學生積極參加各項華語學習活

動。 

依據教育培訓部公告草案，在小學、初中進行華語教學將不採取強迫

式。學校須具備華語專業及達到培訓程級標準之教師，才能擔任華教師。

小學華語教師須具有華語師範中專證書；初中華語教師須具有華語師範高

專證書。學校要保障有足夠的教學設備（教室、桌椅）與教科書，才能開

設華語教學課程。學生若完成小學及初中華語文課程，期末考試並達到 5

分以上，將可依據規定，發給民族語言證書。 

教育培訓部若能落實倡導並進一步支持中小學的華語文教學，勢將造

成華語文學習的另一波熱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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